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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农业机械化管理统计报表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批准

2016年11月

本报表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有关规定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七条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九条规定：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在统计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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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 说 明

（一）调查目的
为了全面准确掌握农业机械化发展情况，为各级政府和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科学制定农业机械化发展政策、搞好宏观决策提供依据，向社会提供农业机械化信息，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调查制度和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工作实际需要，制定本报表制度。

（二）调查对象和统计范围
本报表统计范围包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所辖区域内各种所有制和经营形式的全部农林牧渔业生产单位。包括农垦、军委、劳改系统及其他行业。不包括森工和远洋捕捞单位。
（三）调查内容

农机化系统机构及人员、农机化服务组织及人员、农业机械拥有量、农机化作业情况、农机化管理服务与经营效益情况、农业生产燃油消耗情况、主要农业机械拥有量情况（季度预测报）、农业机械及驾驶（操作）人登记情况、农业机械事故情况等。

（四）调查频率和时间

农业机械化管理统计年报数据于次年2月5日前上报，季度预测报数据于3月、6月、9月、11月每月7日前上报，季报数据于4月、7月、10月、次年1月每月4日前上报，月报数据于每月4日前上报。纸质和电子文档同时报送。

（五）报送要求

本制度各表表式是发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填报的综合表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在保证满足本制度要求的前提下，本着精简报表、减轻基层负担的原则，具体制定本辖区范围内实施的地（市）、县和基层填报的表式。
乡（镇）及乡（镇）以下的农业机械化统计资料，由乡（镇）农机管理（统计）人员调查统计，上报县级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县及县以上农机化生产经营管理等单位的农业机械化统计资料，由县及县以上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直接调查统计。从县级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开始将上述农业机械化统计资料汇总后送同级统计部门征求意见后，上报上级主管部门。

本制度农市（机季）1表、农市（机月）1表由农机监理部门逐级汇总上报，同时送同级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安全监督管理部门。
农垦、军委、劳改系统及其他行业的农业机械化统计资料，一律由各系统业务主管部门汇总后，送同级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汇总上报。

计划单列市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的统计资料分别由所在省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汇总上报。
上报的农业机械化管理统计年报，要附有详细文字说明和统计分析报告，统计分析要求符合实际。

（六）调查方法

要采取全面统计的办法，力求统计数据准确无误。

（七）计量单位
本报表制度中的计量单位只用于省级汇总，以“亿”、“万”和“千”为单位的指标保留两位小数，其他指标取整数。
（八）统计资料公布及数据共享

通过农业机械化统计年报形式公布，并按规定对外提供数据，实现共享。
（九）本报表制度由国家统计局、农业部负责解释。

二、报 表 目 录

	表    号
	表     名
	报表期别
	统计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时间及方式        
	页码

	农市（机年）1表
	农机化系统机构及人员
	年报
	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归口管理的机构
	各省（区、市）农机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2月5日前 (网上直报)
	4

	农市（机年）2表
	农机化服务组织及人员
	年报
	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归口管理的服务组织
	各省（区、市）农机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2月5日前(网上直报)
	5

	农市（机年）3表
	农业机械拥有量
	年报
	辖区内全部农林牧渔业生产单位（不包括森工和远洋捕捞单位）
	各省（区、市）农机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2月5日前(网上直报)
	6

	农市（机年）4表
	农机化作业情况
	年报
	辖区内全部农林牧渔业生产单位（不包括森工和远洋捕捞单位）
	各省（区、市）农机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2月5日前(网上直报)
	11

	农市（机年）5表
	农机化管理服务与经营效益情况
	年报
	辖区内全部农林牧渔业生产单位（不包括森工和远洋捕捞单位）
	各省（区、市）农机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2月5日前(网上直报)
	15

	农市（机年）6表
	农业生产燃油消耗情况
	年报
	辖区内全部农林牧渔业生产单位（不包括森工和远洋捕捞单位）
	各省（区、市）农机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2月5日前(网上直报)
	16

	农市（机季预）1表
	主要农业机械拥有量情况（季度预测报）
	预测季报
	辖区内全部农林牧渔业生产单位（不包括森工和远洋捕捞单位）
	各省（区、市）农机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3月、6月、9月、11月每月7日前(网上直报)
	17

	农市（机季）1表
	农业机械及驾驶（操作）人登记情况
	季报
	辖区内全部农林牧渔业生产单位（不包括森工和远洋捕捞单位）
	各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机监理机构
	4月、7月、10月、次年1月每月4日前(网上直报)
	18

	农市（机月）1表
	农业机械事故情况
	月报
	辖区内全部农林牧渔业生产单位（不包括森工和远洋捕捞单位）
	各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机监理机构
	每月4日前(网上直报)
	21

	三、调 查 表 式

	
	
	
	
	

	农机化系统机构及人员

	
	
	
	
	

	
	
	
	表    号：
	农市（机年）1表

	
	
	
	制定机关：
	农业部

	
	
	
	批准机关：
	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
	国统制〔2016〕149号

	
	
	
	有效期至：
	2018年11月

	单位详细名称：                                   201  年

	指标名称
	代码
	年末机构数
	年末人数（人）

	
	
	（个）
	合计
	其中：科技人员（教师）

	甲
	乙
	1
	2
	3

	一、农机化管理机构
	01
	　
	　
	　

	    1.省级
	02
	　
	　
	　

	    2.地级
	03
	　
	　
	　

	    3.县级
	04
	　
	　
	　

	    4.乡级
	05
	　
	　
	　

	      其中：单设机构
	06
	　
	　
	　

	二、农机化教育、培训机构
	07
	　
	　
	　

	    1.农机化大、中专
	08
	　
	　
	　

	    2.农机化学校
	09
	　
	　
	　

	三、农机化科研机构
	10
	　
	　
	　


	    1.省级
	11
	　
	　
	　

	    2.地级
	12
	　
	　
	　

	四、农机试验鉴定机构
	13
	　
	　
	　

	    1.省级
	14
	　
	　
	　

	    2.地级
	15
	　
	　
	　

	五、农机化技术推广机构
	16
	　
	　
	　

	    1.省级
	17
	　
	　
	　

	    2.地级
	18
	　
	　
	　

	    3.县级
	19
	　
	　
	　

	六、农机安全监理机构
	20
	　
	　
	　

	    1.省级
	21
	　
	　
	　

	    2.地级
	22
	　
	　
	　

	    3.县级
	23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指标平衡关系：1=2+3+4+5；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

	农机化服务组织及人员

	
	
	表    号：
	农市（机年）2表

	
	
	制定机关：
	农业部

	
	
	批准机关：
	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
	国统制〔2016〕149号

	
	
	有效期至：
	2018年11月

	单位详细名称：                                    201  年

	指标名称
	代码
	年末机构数             （个）
	年末人数             （人）

	甲
	乙
	1
	2

	一、农机化作业服务组织及农机户
	01
	-
	-

	    1.农机化作业服务组织
	02
	　
	　

	      （1）其中：拥有农机原值20-50万元（含20万元）的
	03
	　
	　

	                 拥有农机原值50万元（含50万元）以上的
	04
	　
	　

	      （2）其中：农机专业合作社
	05
	　
	　

	    2.农机户
	06
	　
	　

	      （1）其中：拥有农机原值20-50万元（含20万元）的
	07
	　
	　

	                 拥有农机原值50万元（含50万元）以上的
	08
	　
	　

	      （2）其中：农机化作业服务专业户
	09
	　
	　

	二、农机化中介服务组织
	10
	　
	　

	三、农机维修厂及维修点
	11
	　
	　

	    其中：1.一级维修点
	12
	　
	　

	          2.二级维修点
	13
	　
	　

	          3.三级维修点
	14
	　
	　

	          4.专项维修点
	15
	　
	　

	四、农机经销机构
	16
	-
	-

	    1.农机经销企业
	17
	　
	　

	    2.农机经销点
	18
	　
	　

	五、拖拉机驾驶培训机构
	19
	　
	　

	六、乡村农机从业人员
	20
	-
	　

	    1.其中：初中(含初中)以上文化程度
	21
	-
	　

	    2.其中：高中（含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22
	-
	　

	    3.其中：拖拉机驾驶从业人员
	23
	-
	　

	    4.其中：联合收获机驾驶从业人员
	24
	-
	　

	    5.其中：农机维修人员
	25
	-
	　

	补充资料：获得农机职业技能鉴定证书人员年末人数____人，其中:修理工年末人数____人。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指标平衡关系：2≥3+4；2≥5；6≥7+8；6≥9；11≥12+13+14+15；20≥21；20≥22；20≥23；20≥24；20≥25。

	农业机械拥有量

	
	
	表    号：
	农市（机年）3表

	
	
	制定机关：
	农业部

	
	
	批准机关：
	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
	国统制〔2016〕149号

	
	
	有效期至：
	2018年11月

	单位详细名称：                                   201  年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一、农业机械总动力
	001
	万千瓦
	　

	    1.柴油发动机动力                                                                                                                                                                                                                                                                                                                                                                                                                                                                                                                                                                                                                                                                                                                                                                                                                                                                                                                                                                                                                                                                                                                                                                                                                                                                                                                                                                                                                                                                                                                                                                                                                                                                                                                                                                                                                                                                                                                                                                                                                                                                                                                                                                                                                                                                                                                                                                                                                                                                                                                                                                                                                                                                                                                                                                                                                                                                                                                                                                                                                                                                                                                                                                                                                                                                                                                                                                                                                                                                                                                                                                                                                                                                                                                                                                                                                                                                                                                                                                                                                                                                                                    
	002
	万千瓦
	　

	    2.汽油发动机动力
	003
	万千瓦
	

	    3.电动机动力
	004
	万千瓦
	

	    4.其它机械动力
	005
	万千瓦
	　

	二、拖拉机及配套机械
	006
	-
	-

	   （一）拖拉机
	007
	万台
	　

	
	008
	万千瓦
	　

	         1.大中型（14.7千瓦及以上）
	009
	万台
	　

	
	010
	万千瓦
	　

	           其中：14.7-18.4千瓦（含14.7千瓦）
	011
	万台
	 

	
	012
	万千瓦
	　

	                 18.4-36.7千瓦（含18.4千瓦）
	013
	万台
	　

	
	014
	万千瓦
	　

	                 36.7-58.8千瓦（含36.7千瓦）
	015
	万台
	　

	
	016
	万千瓦
	　

	                 58.8千瓦及以上
	017
	万台
	　

	
	018
	万千瓦
	　

	          其中：轮式 
	019
	万台
	　

	
	020
	万千瓦
	　

	        2.小型（2.2-14.7千瓦，含2.2千瓦）
	021
	万台
	　

	
	022
	万千瓦
	　

	          其中：手扶式
	023
	万台
	　

	
	024
	万千瓦
	　

	   （二）拖拉机配套农具
	025
	万部
	　

	         1.大中型
	026
	万部
	　

	         2.小型
	027
	万部
	　

	三、种植业机械
	028
	-
	-

	   （一）耕整地机械
	029
	-
	-

	         1.耕整机
	030
	万台（套）
	　

	
	031
	万千瓦
	　

	         2.机耕船
	032
	万艘
	　

	
	033
	万千瓦
	　

	         3.机引犁
	034
	万台
	　

	续表1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4.旋耕机
	035
	万台
	　

	      5.深松机
	036
	万台
	　

	      6.机引耙
	037
	万台
	　

	（二）种植施肥机械
	038
	-
	-

	      1.播种机
	039
	万台
	　

	        其中:免耕播种机
	040
	万台
	　

	             精少量播种机
	041
	万台
	　

	      2.水稻种植机械
	042
	-
	-

	       （1）水稻直播机
	043
	万台
	　

	       （2）水稻插秧机
	044
	万台
	　

	
	045
	万千瓦
	　

	            其中：乘坐式
	046
	万台
	　

	
	047
	万千瓦
	　

	       （3）水稻浅栽机
	048
	万台
	　

	
	049
	万千瓦
	　

	      3.化肥深施机 
	050
	万台
	　

	      4.地膜覆盖机
	051
	万台
	　

	（三）农用排灌机械
	052
	-
	-

	      1.排灌动力机械
	053
	万台
	　

	
	054
	万千瓦
	　

	        其中：柴油机
	055
	万台
	　

	
	056
	万千瓦
	　

	              电动机
	057
	万台
	　

	
	058
	万千瓦
	　

	      2.农用水泵
	059
	万台
	　

	      3.节水灌溉类机械
	060
	万套
	　

	（四）田间管理机械
	061
	-
	-

	      1.机动喷雾（粉）机
	062
	万台
	　

	
	063
	万千瓦
	　

	      2.茶叶修剪机
	064
	万台
	　

	
	065
	万千瓦
	　

	（五）收获机械
	066
	-
	-

	      1.联合收获机
	067
	万台
	　

	
	068
	万千瓦
	　

	       （1）稻麦联合收割机
	069
	万台
	　

	
	070
	万千瓦
	　


0
	续表2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其中：自走式  
	071
	万台
	　

	            其中：半喂入式
	072
	万台
	　

	
	073
	万千瓦
	　

	       （2）玉米联合收获机
	074
	万台
	　

	
	075
	万千瓦
	　

	            其中:自走式  
	076
	万台
	　

	      2.割晒机
	077
	万台
	　

	
	078
	万千瓦
	　

	      3.其他收获机械
	079
	万台
	　

	
	080
	万千瓦
	　

	        其中：大豆收获机
	081
	万台
	　

	
	082
	万千瓦
	　

	              油菜籽收获机
	083
	万台
	　

	
	084
	万千瓦
	　

	              马铃薯收获机
	085
	万台
	　

	
	086
	万千瓦
	　

	              甜菜收获机
	087
	万台
	　

	
	088
	万千瓦
	　

	              花生收获机
	089
	万台
	　

	
	090
	万千瓦
	　

	              棉花收获机
	091
	万台
	　

	
	092
	万千瓦
	　

	              蔬菜收获机
	093
	万台
	　

	
	094
	万千瓦
	　

	              茶叶采摘机
	095
	万台
	　

	
	096
	万千瓦
	　

	              青饲料收获机
	097
	万台
	　

	
	098
	万千瓦
	　

	              牧草收获机
	099
	万台
	　

	
	100
	万千瓦
	　

	              秸秆粉碎还田机
	101
	万台
	　

	              秸秆捡拾打捆机
	102
	万台
	　

	
	103
	万千瓦
	　

	              玉米收获专用割台
	104
	万台
	　

	              大豆收获专用割台
	105
	万台
	　

	              油菜籽收获专用割台
	106
	万台
	　


	续表3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六）收获后处理机械
	107
	-
	-

	      1.机动脱粒机
	108
	万台
	　

	
	109
	万千瓦
	　

	      2.谷物烘干机
	110
	万台
	　

	
	111
	万千瓦
	　

	      3.种子加工机械
	112
	万台
	　

	
	113
	万千瓦
	　

	      4.保鲜储藏设备
	114
	万台（套）
	　

	
	115
	万千瓦
	　

	（七）设施农业设备
	116
	-
	-

	      1.水稻工厂化育秧设备
	117
	万套
	　

	      2.温室
	118
	千公顷
	　

	        其中：设施总面积
	119
	千公顷
	　

	              连栋温室
	120
	千公顷
	　

	              日光温室
	121
	千公顷
	　

	              塑料大棚
	122
	千公顷
	　

	四、农产品初加工机械
	123
	-
	-

	   （一）农产品初加工动力机械
	124
	万台
	　

	
	125
	万千瓦
	　

	         其中：柴油机
	126
	万台
	　

	
	127
	万千瓦
	　

	               电动机
	128
	万台
	　

	
	129
	万千瓦
	　

	   （二）农产品初加工作业机械
	130
	万台（套）
	　

	         其中：1.粮食加工机械
	131
	万台
	　

	               2.油料加工机械
	132
	万台
	　

	               3.棉花加工机械
	133
	万台
	　

	               4.果蔬加工机械
	134
	万台（套）
	　

	               5.茶叶加工机械
	135
	万台（套）
	　

	五、畜牧养殖机械
	136
	万台（套）
	　

	
	137
	万千瓦
	　

	    其中：饲草料加工机械
	138
	万台（套）
	　

	
	139
	万千瓦
	　

	          畜牧饲养机械
	140
	万台（套）
	　

	
	141
	万千瓦
	　

	          畜产品采集加工机械
	142
	万台（套）
	　

	
	143
	万千瓦
	　

	续表4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其中：挤奶机
	144
	万台
	　

	
	145
	万千瓦
	　

	                  剪羊毛机
	146
	万台
	　

	
	147
	万千瓦
	　

	六、渔业机械
	148
	万台
	　

	
	149
	万千瓦
	　

	    其中：增氧机
	150
	万台
	　

	
	151
	万千瓦
	　

	          投饵机
	152
	万台
	　

	
	153
	万千瓦
	　

	七、林果业机械
	154
	万台
	　

	
	155
	万千瓦
	　

	    其中：挖坑机
	156
	万台
	　

	
	157
	万千瓦
	　

	          果树修剪机
	158
	万台
	　

	
	159
	万千瓦
	　

	八、运输机械
	160
	-
	-

	    1.手扶变型运输机
	161
	万台
	　

	
	162
	万千瓦
	　

	    2.农用挂车
	163
	万台
	　

	九、农田基本建设机械
	164
	万台
	　

	
	165
	万千瓦
	　

	十、其他机械
	166
	-
	-

	    其中：农用飞机
	167
	架
	　

	十一、农业机械原值和净值
	168
	-
	-

	      1.农业机械原值
	169
	亿元
	　

	      2.农业机械净值
	170
	亿元
	　

	说明：指标平衡关系：1=2+3+4+5； 7=9+21；8=10+22；9=11+13+15+17； 10=12+14+16+18； 9≥19； 10≥20； 21≥23； 22≥24； 25=26+27； 39≥40+41； 44≥46； 45≥47； 53≥55+57； 54≥56+58； 67=69+74； 68=70+75； 69≥71； 69≥72；70≥73； 74≥76；79≥81+83+85+87+89+91+93+95+97+99+101+102+104+105+106； 80≥82+84+86+88+90+92+94+96+98+100+103；118≥119；119=120+121+122； 124≥126+127； 125≥127+129； 130≥131+132+133+134+135；  136≥138+140+142； 137≥139+141+143； 142≥144+146；143≥145+147； 148≥150+152；149≥151+153；  154≥156+158；155≥157+159； 169≥170。


	农机化作业情况

	
	
	表    号：
	农市（机年）4表

	
	
	制定机关：
	农业部

	
	
	批准机关：
	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
	国统制〔2016〕149号

	
	
	有效期至：
	2018年11月

	单位详细名称：                                    201  年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一、农机化作业总体情况
	001
	-
	-

	    （一）机耕面积
	002
	千公顷
	　

	    （二）机播面积
	003
	千公顷
	　

	    （三）机电灌溉面积
	004
	千公顷
	　

	    （四）机械植保面积
	005
	千公顷
	　

	    （五）机收面积
	006
	千公顷
	　

	二、主要农作物农机化作业情况
	007
	-
	-

	    （一）小麦
	008
	-
	-

	          1.小麦机耕面积
	009
	千公顷
	　

	          2.小麦机播面积
	010
	千公顷
	　

	          3.小麦机收面积
	011
	千公顷
	　

	    （二）水稻
	012
	-
	-

	          1.水稻机耕面积
	013
	千公顷
	　

	          2.水稻机械种植面积
	014
	千公顷
	　

	            其中：水稻机播面积
	015
	千公顷
	　

	                  水稻机插面积
	016
	千公顷
	　

	                  水稻机浅栽面积
	017
	千公顷
	　

	          3.水稻机收面积
	018
	千公顷
	　

	    （三）玉米
	019
	-
	-

	          1.玉米机耕面积
	020
	千公顷
	　

	          2.玉米机播面积
	021
	千公顷
	　

	          3.玉米机收面积
	022
	千公顷
	　

	    （四）大豆
	023
	-
	-

	          1.大豆机耕面积
	024
	千公顷
	　

	          2.大豆机播面积
	025
	千公顷
	　

	          3.大豆机收面积
	026
	千公顷
	　

	（五）油菜
	027
	-
	-

	        1.油菜机耕面积
	028
	千公顷
	　

	        2.油菜机播面积
	029
	千公顷
	　

	        3.油菜机收面积
	030
	千公顷
	　


	续表1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六）马铃薯
	031
	-
	-

	      1.马铃薯机耕面积
	032
	千公顷
	　

	      2.马铃薯机播面积
	033
	千公顷
	　

	      3.马铃薯机收面积
	034
	千公顷
	　

	（七）花生
	035
	-
	-

	      1.花生机耕面积
	036
	千公顷
	　

	      2.花生机播面积
	037
	千公顷
	　

	      3.花生机收面积
	038
	千公顷
	　

	（八）棉花
	039
	-
	-

	      1.棉花机耕面积
	040
	千公顷
	　

	      2.棉花机播面积
	041
	千公顷
	　

	      3.棉花机收面积
	042
	千公顷
	　

	三、单项农机化作业情况
	043
	-
	-

	    1.机械深耕面积
	044
	千公顷
	　

	    2.机械深松面积
	045
	千公顷
	　

	    3.机械化免耕播种面积
	046
	千公顷
	　

	      其中：机械化免耕覆盖播种面积
	047
	千公顷
	　

	    4.保护性耕作面积
	048
	千公顷
	　

	    5.精少量播种面积
	049
	千公顷
	　

	    6.机械深施化肥面积
	050
	千公顷
	　

	    7.机械铺膜面积
	051
	千公顷
	　

	    8.农田机械节水灌溉面积
	052
	千公顷
	　

	    9.机械播种牧草面积
	053
	千公顷
	　

	    10.机械收获牧草数量
	054
	万吨
	　

	    11.机械化秸秆还田面积
	055
	千公顷
	　

	    12.秸秆捡拾打捆面积
	056
	千公顷
	　

	    13.机械化青贮秸秆数量
	057
	万吨
	　

	    14.农机运输作业量
	058
	亿吨•公里
	　

	       其中：农业运输作业量
	059
	亿吨•公里
	　


	续表2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15.农田基本建设作业量
	060
	万立方米
	　

	    16.农用飞机作业面积
	061
	千公顷
	　

	    17.农机专业合作社作业服务面积
	062
	千公顷
	　

	    18.农机跨区作业面积
	063
	千公顷
	　

	       其中：跨区机耕面积
	064
	千公顷
	　

	             跨区机播面积
	065
	千公顷
	　

	             跨区机收面积
	066
	千公顷
	　

	             其中：跨区机收小麦
	067
	千公顷
	　

	                   跨区机收水稻
	068
	千公顷
	　

	                   跨区机收玉米  
	069
	千公顷
	　

	四、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作业情况
	070
	-
	-

	    1.实际脱出农产品总量
	071
	万吨
	　

	        其中：机械脱出农产品数量
	072
	万吨
	　

	              其中：机械脱粒粮食数量
	073
	万吨
	　

	    2.实际清选农产品总量
	074
	万吨
	　

	        其中：机械清选农产品数量
	075
	万吨
	　

	    3.实际保质农产品总量
	076
	万吨
	　

	        其中：机械保质农产品数量
	077
	万吨
	　

	              其中：机械烘干粮食数量
	078
	万吨
	　

	    4.机械初加工农产品数量
	079
	万吨
	　

	       其中：加工粮食数量
	080
	万吨
	　

	             加工油料数量
	081
	万吨
	　

	             加工棉花数量
	082
	万吨
	　

	             加工果蔬数量
	083
	万吨
	　

	             加工茶叶数量
	084
	万吨
	　

	五、畜牧业机械化作业情况
	085
	-
	-

	    1.收获的饲草秸秆总量
	086
	万吨
	　

	       其中：机械收获饲草秸秆量
	087
	万吨
	　

	    2.饲草料加工总量
	088
	万吨
	　

	       其中：机械化饲草料加工数量
	089
	万吨
	　


	续表3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3.畜禽总数（折算为羊单位）
	090
	万个
	　

	       其中：机械饲喂的畜禽数量（折算为羊单位）
	091
	万个
	　

	             机械清粪的畜禽数量（折算为羊单位）
	092
	万个
	　

	    4.环控畜禽总数（折算为羊单位）
	093
	万个
	　

	       其中：机械环控的畜禽数量（折算为羊单位）
	094
	万个
	　

	    5.产奶家畜数量（折算为羊单位）
	095
	万个
	　

	       其中：机械挤奶的家畜数量（折算为羊单位）
	096
	万个
	　

	    6.产毛畜禽数量（折算为羊单位）
	097
	万个
	　

	       其中：机械剪毛的畜禽数量（折算为羊单位）
	098
	万个
	　

	    7.蛋禽数量（折算为羊单位）
	099
	万个
	　

	       其中：机械捡蛋的蛋禽数量（折算为羊单位）
	100
	万个
	　

	六、林果业机械化作业情况
	101
	-
	-

	    1.林果业（果茶桑）种植面积
	102
	千公顷
	　

	       其中：机械中耕面积
	103
	千公顷
	　

	             机械施肥面积
	104
	千公顷
	　

	             机械植保面积
	105
	千公顷
	　

	             机械修剪面积
	106
	千公顷
	　

	    2.林果业（果茶桑）采收产量
	107
	万吨
	　

	       其中：机械采收产量
	108
	万吨
	　

	       其中：机械田间转运产量
	109
	万吨
	　

	七、设施农业机械化作业情况
	110
	-
	-

	    1.设施耕整地机械化面积
	111
	千公顷
	　

	    2.设施种植机械化面积
	112
	千公顷
	　

	    3.设施采运机械化面积
	113
	千公顷
	　

	    4.设施灌溉施肥机械化面积
	114
	千公顷
	　

	    5.设施环境调控机械化面积
	115
	千公顷
	　

	补充资料：免耕播种面积    千公顷，其中：小麦免耕播种面积    千公顷，水稻免耕播种面积    千公顷，玉米免耕播种面积    千公顷。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指标平衡关系：2≥9+13+20+24+28+32+36+40；2≥44；2≥73；3≥10+14+21+25+29+33+37+41；3≥46；3≥49；3≥53；3≥74；6≥11+18+22+26+30+34+38+42；6≥75；11≥76；14≥15+16+17；18≥77；22≥78；46≥47；63≥64+65+66；66≥67+68+69；71≥72；72≥73；74≥75；76≥77；77≥78；79≥80+81+82+83+84；86≥87；88≥89；89≥57；90≥93；90≥95；90≥97；90≥99；90≥91；90≥92；93≥94；95≥96；97≥98；99≥100；102≥103；102≥104；102≥105；102≥106；107≥108；107≥109。

	农机化管理服务与经营效益情况

	
	
	表    号：
	农市（机年）5表

	
	
	制定机关：
	农业部

	
	
	批准机关：
	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
	国统制〔2016〕149号

	
	
	有效期至：
	2018年11月

	单位详细名称：                                       201  年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一、农机化培训
	01
	人次
	　

	    其中：培训农机管理人员
	02
	人次
	　

	          培训农机技术人员
	03
	人次
	　

	          培训农机监理人员
	04
	人次
	　

	          培训农机操作人员
	05
	人次
	　

	二、农机维修
	06
	-
	-

	    1.维修拖拉机
	07
	万台次
	　

	    2.维修联合收获机
	08
	万台次
	　

	    3.维修水稻插秧机
	09
	万台次
	　

	    4.维修运输机械
	10
	万台次
	　

	    5.维修其他农机具
	11
	万台次
	　

	三、农机鉴定
	12
	-
	-

	    推广鉴定证书当年发证数量
	13
	件
	　

	四、农机监理装备
	14
	-
	-

	    1.监理车辆
	15
	辆
	　

	    2.安全检测设备
	16
	套
	　

	      其中：拖拉机检测设备
	17
	套
	　

	五、农机化投入情况
	18
	-
	-

	    农机化总投入
	19
	万元
	　

	      1.一般行政事业支出
	20
	万元
	　

	      2.基本建设
	21
	万元
	　

	      3.科研
	22
	万元
	　

	      4.推广培训
	23
	万元
	　

	      5.农业机械购置
	24
	万元
	　

	      6.其他
	25
	万元
	　

	六、经营效益情况
	26
	-
	-

	    1.总收入
	27
	万元
	　

	    2.成本与费用
	28
	万元
	　

	    3.利润总额
	29
	万元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指标平衡关系：1≥2+3+4+5；16≥17；19=20+21+22+23+24+25； 27=28+29。

	农业生产燃油消耗情况

	
	
	表    号：
	农市（机年）6表

	
	
	制定机关：
	农业部

	
	
	批准机关：
	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
	国统制〔2016〕149号

	
	
	有效期至：
	2018年11月

	单位详细名称：                                       201  年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农业生产燃油消耗
	01
	万吨
	　

	       其中：（1）柴油
	02
	万吨
	　

	             （2）用于农机抗灾救灾
	03
	万吨
	　

	    1．农田作业
	04
	万吨
	　

	      （1）机耕
	05
	万吨
	　

	      （2）机播
	06
	万吨
	　

	      （3）机收
	07
	万吨
	　

	      （4）植保
	08
	万吨
	　

	      （5）其它
	09
	万吨
	　

	    2．农田排灌
	10
	万吨
	　

	    3．农田基本建设
	11
	万吨
	　

	    4．畜牧业生产
	12
	万吨
	　

	    5．农产品初加工
	13
	万吨
	　

	    6．农业运输
	14
	万吨
	　

	    7．其它
	15
	万吨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指标平衡关系：1≥2；1≥3；1=4+10+11+12+13+14+15；4=5+6+7+8+9。


	主要农业机械拥有量情况（季度预测报）

	
	
	
	

	
	
	表    号：
	农市（机季预）1表

	
	
	制定机关：
	农业部

	
	
	批准机关：
	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
	国统制〔2016〕149号

	
	有效期至：
	2018年11月
	

	单位详细名称：                              （     年第    季度）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累计数）

	甲
	乙
	丙
	1

	一、农业机械总动力
	01
	万千瓦
	　

	二、拖拉机
	02
	万台
	　

	
	03
	万千瓦
	　

	    1.大中型（14.7千瓦及以上）
	04
	万台
	　

	
	05
	万千瓦
	　

	      其中：18.4千瓦及以上
	06
	万台
	　

	
	07
	万千瓦
	　

	    2.小型（2.2-14.7千瓦，含2.2千瓦）
	08
	万台
	　

	
	09
	万千瓦
	　

	三、拖拉机配套农具
	10
	万部
	　

	    1.大中型
	11
	万部
	　

	    2.小型
	12
	万部
	　

	四、水稻插秧机
	13
	万台
	　

	五、联合收获机
	14
	万台
	　

	    1.稻麦联合收割机
	15
	万台
	　

	    2.玉米联合收获机
	16
	万台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指标平衡关系：1≥3；2=4+8； 3=5+9； 4≥6； 5≥7； 10=11+12； 14=15+16；


	农业机械及驾驶（操作）人员登记情况

	
	
	
	
	
	
	
	表    号：
	农市（机季）1表

	
	
	
	
	
	
	
	制定机关：
	农业部
	

	
	
	
	
	
	
	
	批准机关：
	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
	国统制〔2016〕149号

	
	
	　
	　
	有效期至：
	2018年11月
	
	
	2018年11月

	单位详细名称:                            （       年第     季度）

	指标名称
	代         码
	累   计       在   册       （台）
	注册登记（台）
	注销（台）
	检验（台）

	
	
	
	当年累计
	本季度
	当年累计
	本季度
	当年累计
	本季度

	甲
	乙
	1
	2
	3
	4
	5
	6
	7

	一、拖拉机
	01
	　
	　
	　
	　
	　
	　
	　

	    其中：大中型拖拉机
	02
	　
	　
	　
	　
	　
	　
	　

	          小型方向盘式拖拉机
	03
	　
	　
	　
	　
	　
	　
	　

	          手扶式拖拉机
	04
	　
	　
	　
	　
	　
	　
	　

	二、联合收割机
	05
	　
	　
	　
	　
	　
	　
	　

	    其中：方向盘自走式联合收割机
	06
	　
	　
	　
	　
	　
	　
	　

	          操纵杆自走式联合收割机
	07
	　
	　
	　
	　
	　
	　
	　

	三、其它农业机械
	08
	　
	　
	　
	　
	　
	　
	　


	续表1

	指标名称
	代 码
	累 计      在 册       （人）
	申领驾驶证（人）
	注销（人）

	
	
	
	当年累计
	本季度
	当年累计
	本季度

	甲
	乙
	8
	9
	10
	11
	12

	四、拖拉机驾驶人
	09 
	　
	　
	　
	　
	　

	    其中：大中型拖拉机（G）
	10
	　
	　
	　
	　
	　

	          小型方向盘式拖拉机（H）
	11
	　
	　
	　
	　
	　

	          手扶式拖拉机（K）
	12
	　
	　
	　
	　
	　

	五、联合收割机驾驶人
	13
	　
	　
	　
	　
	　

	    其中：方向盘自走式联合收割机（R）
	14
	　
	　
	　
	　
	　

	          操纵杆自走式联合收割机（S）
	15
	　
	　
	　
	　
	　

	          悬挂式联合收割机（T）
	16
	　
	　
	　
	　
	　

	六、其它农业机械操作人
	17
	　
	　
	　
	　
	　


	续表2

	指标名称
	代 码
	到期换证（人）
	考试人数（人）

	
	
	当年累计
	本季度
	当年累计
	本季度

	甲
	乙
	13
	14
	15
	16

	四、拖拉机驾驶人
	09 
	　
	　
	　
	　

	    其中：大中型拖拉机（G）
	10
	　
	　
	　
	　

	          小型方向盘式拖拉机（H）
	11
	　
	　
	　
	　

	          手扶式拖拉机（K）
	12
	　
	　
	　
	　


	五、联合收割机驾驶人
	13
	　
	　
	　
	　

	    其中：方向盘自走式联合收割机（R）
	14
	　
	　
	　
	　

	          操纵杆自走式联合收割机（S）
	15
	　
	　
	　
	　

	          悬挂式联合收割机（T）
	16
	　
	　
	　
	　

	六、其它农业机械操作人
	17
	　
	　
	　
	　

	补充材料：本季度违法记分考试    人，累计    人。

	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农业机械事故情况
表    号：农市（机月）1表
制定机关：农业部
批准机关：国家统计局
批准文号：国统制〔2016〕149号
有效期至：2018年11月
单位详细名称：                       （      年       月）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一、事故起数
001
-
-
    累计数
002
起
    本月数
003
起
二、死亡人数
004
-
-
    累计数
005
人
    本月数
006
人
三、受伤人数
007
-
-
    累计数
008
起
    本月数
009
起
四、直接经济损失
010
-
-
    累计数
011
万元
    本月数
012
万元
五、事故按等级分类
013
-
-
    1.一般农机事故
014
-
-
      事故起数
015
起
　
      死亡人数
016
人
　
      受伤人数
017
人
　
      直接经济损失
018
万元
　
    2.较大农机事故
019
-
-
      事故起数
020
起
　
      死亡人数
021
人
　
      受伤人数
022
人
　
      直接经济损失
023
万元
　
    3.重大农机事故
024
-
-
      事故起数
025
起
　
      死亡人数
026
人
　
      受伤人数
027
人
　
      直接经济损失
028
万元
　
    4.特别重大农机事故
029
-
-
      事故起数
030
起
　
      死亡人数
031
人
　
      受伤人数
032
人
　
      直接经济损失
033
万元
　


	续表1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六、事故按农业机械类型分类
	034
	-
	-

	    1.大中型拖拉机
	035
	-
	-

	      事故起数
	036
	起
	　

	      死亡人数
	037
	人
	　

	      受伤人数
	038
	人
	　

	      直接经济损失
	039
	万元
	　

	    2.小型方向盘式拖拉机
	040
	-
	-

	      事故起数
	041
	起
	　

	      死亡人数
	042
	人
	　

	      受伤人数
	043
	人
	　

	      直接经济损失
	044
	万元
	　

	    3.手扶式拖拉机
	045
	-
	-

	      事故起数
	046
	起
	　

	      死亡人数
	047
	人
	　

	      受伤人数
	048
	人
	-

	      直接经济损失
	049
	万元
	　

	    4.联合收割机
	050
	-
	-

	      事故起数
	051
	起
	　

	      死亡人数
	052
	人
	　

	      受伤人数
	053
	人
	　

	      直接经济损失
	054
	万元
	　

	    5.其他农业机械
	055
	-
	-

	      事故起数
	056
	起
	　

	      死亡人数
	057
	人
	　

	      受伤人数
	058
	人
	　

	      直接经济损失
	059
	万元
	　

	七、事故按原因分类
	060
	-
	-

	    1.无证驾驶
	061
	-
	-

	      事故起数
	062
	起
	　

	      死亡人数
	063
	人
	　

	      受伤人数
	064
	人
	-

	      直接经济损失
	065
	万元
	　

	    2.酒后驾驶
	066
	-
	-

	      事故起数
	067
	起
	　

	      死亡人数
	068
	人
	　

	      受伤人数
	069
	人
	　

	      直接经济损失
	070
	万元
	　

	续表2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3.违法载人
	071
	-
	-

	      事故起数
	072
	起
	　

	      死亡人数
	073
	人
	　

	      受伤人数
	074
	人
	　

	      直接经济损失
	075
	万元
	　

	    4.操作失误
	076
	-
	-

	      事故起数
	077
	起
	　

	      死亡人数
	078
	人
	　

	      受伤人数
	079
	人
	　

	      直接经济损失
	080
	万元
	　

	    5.无牌行驶
	081
	-
	-

	      事故起数
	082
	起
	　

	      死亡人数
	083
	人
	　

	      受伤人数
	084
	人
	-

	      直接经济损失
	085
	万元
	　

	    6.未年检
	086
	-
	-

	      事故起数
	087
	起
	　

	      死亡人数
	088
	人
	　

	      受伤人数
	089
	人
	　

	      直接经济损失
	090
	万元
	　

	    7.超速超载
	091
	-
	-

	      事故起数
	092
	起
	　

	      死亡人数
	093
	人
	　

	      受伤人数
	094
	人
	　

	      直接经济损失
	095
	万元
	　

	    8.机件失灵、设施不全
	096
	-
	-

	      事故起数
	097
	起
	　

	      死亡人数
	098
	人
	　

	      受伤人数
	099
	人
	　

	      直接经济损失
	100
	万元
	　

	    9.其它
	101
	-
	-

	      事故起数
	102
	起
	　

	      死亡人数
	103
	人
	　

	      受伤人数
	104
	人
	　

	      直接经济损失
	105
	万元
	　

	续表3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数量

	甲
	乙
	丙
	1

	八、事故按相关因素分类
	106
	-
	-

	    1.驾龄
	107
	-
	-

	      驾龄3年以下的事故起数
	108
	起
	　

	      驾龄3年以下的死亡人数
	109
	人
	　

	      驾龄3年以上的事故起数
	110
	起
	　

	      驾龄3年以上的死亡人数
	111
	人
	　

	    2.时段
	112
	-
	-

	      8:00-20:00 的事故起数
	113
	起
	　

	      8:00-20:00 的死亡人数
	114
	人
	　

	      20:00-8:00 的事故起数
	115
	起
	　

	      20:00-8:00 的死亡人数
	116
	人
	　

	    3.天气
	117
	-
	-

	      晴天事故起数
	118
	起
	　

	      晴天死亡人数
	119
	人
	　

	      雨雪雾天事故起数
	120
	起
	　

	      雨雪雾天死亡人数
	121
	人
	　

	补充材料：本月发生在道路上的农机事故起数     起，累计     起， 死亡人数    人，累计     人， 受伤人数    人，累计     人，直接经济损失    万元，累计     万元，其中，拖拉机事故起数    起，累计     起 ， 死亡人数    人，累计     人，受伤人数    人，累计     人，直接经济损失     万元，累计    万元。
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      年     月    日

	                           
	
	
	
	
	

	


四、指 标 解 释

农市（机年）1表  农机化系统机构及人员
    （一）统计范围

辖区内经各级政府授权，具有农机化行政管理职能的机构（以下简称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及其归口管理的教育培训、科研、试验鉴定、技术推广和安全监理单位。上述单位不论是否属于国家正式行政事业编制，也不论其资金经费来源渠道如何，均在本表统计范围之内。
（二）指标解释
1．农机化管理机构：指经各级政府授权，对辖区内农机化事业具有政策制订、检查监督、规划计划、组织建设、宏观调控、信息收集与传递等管理职能的机构。农机化管理机构分省、地、县、乡等行政层次，有一个统计一个。乡级是指乡（镇）具有农机管理职能的机构，包括单独设立的乡（镇）农机管理站、区域农机管理站（或中心站、片站）和具有农机管理职能的乡镇农业综合站。综合站年末人数只统计从事农机化工作的人员。

2．农机化教育、培训机构：
农机化大、中专：指经有关部门批准，招收初、高中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历者，实施高、中等专业教育，可以发放学历证书，培养高、中等农机化专业人才的学校，包括农机化职工（成人）大、中专学校，不包括隶属教育系统的院校。
农机化学校：指经有关部门批准，有固定师资、校址和教学设施，负责培养、培训农机化技术人员的学校，包括具备上述条件的农机化培训班。
3．农机化科研机构：指对农机化软科学和农业机械进行研究、开发的机构。

4．农机试验鉴定机构：指对农机产品进行试验、鉴定以及技术监督的机构。

5．农机化技术推广机构：指对农机化技术、农机具进行示范推广的机构。县级农机化技术推广站同时又称农机研究所的，均统计为县级农机化技术推广机构。

对同时从事农机试验鉴定、科研、推广工作，一个机构挂几块牌子的单位，机构和人员按其主要业务分别统计。

6．农机安全监理机构：指经授权负责农机安全监理执法工作的机构。
7．年末人数：指年末实有人数。为避免重复或遗漏，应遵循“谁发工资谁统计”的原则，据此，虽在外单位兼职，但仍在原单位领取工资（即未脱钩）的人员，应继续统计为原单位人员；停薪留职人员暂不统计；离退休人员不再统计。
8. 科技人员：指已取得各种专业技术职称资格并担负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和大中专（包括同等学历）毕业生已担负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不包括虽具有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或规定学历，但并未担负专业技术工作或技术管理工作的人员。

已取得农民技术员技术职称资格证书的人员和从事农机化教育培训工作的教师及教学管理人员也统计在科技人员中。已经调离教学和教学管理岗位的人员不再统计。

农市（机年）2表  农机化服务组织及人员

    （一）统计范围

    辖区内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所属及其归口管理的从事农机化作业、农机化中介服务、农机维修、农机经销、农机供油、拖拉机驾驶培训等生产经营服务的单位和组织，不论其所有制和经营形式如何，均应在本表统计，包括个体户，也包括农市（机年）1表所列农机化系统机构兴办并管理的从事上述生产经营服务的经济实体，但农市（机年）1表中所列的机构和人数在本表中不得重复统计。

    具有多项经营服务项目的单位和组织，如其专业分工明确，应将其农机化作业、农机化中介服务、农机维修、农机经销、农机供油、拖拉机驾驶培训等生产经营服务项目各作为一个生产经营服务组织统计在本表有关栏目之内，不可混合统计。各生产经营服务项目的从业人员，也应分别统计。如分工不明确，应以其主营业务进行统计，不得重复统计。

    （二）指标解释

1．农机化作业服务组织及农机户：

农机化作业服务组织：指具有一定经营规模、章程和活动场所的，从事各种农机化作业服务的单位或实体。包括国家、集体、个人兴办的以及股份制合作经营的农机服务站（队）、农机合作社、农机作业服务公司，以及归口管理的排灌站、植保站、航空站等。不包括没有章程或管理办法的农机户联合体。其中拥有农机原值20-50万元（含20万元）、50万元（含50万元）以上的专门统计。
农机专业合作社年末人数：指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履行入社手续，加入农机专业合作社的成员人数。
农机户：指拥有或承包（租赁）2千瓦以上（含2千瓦）的农用动力机械，自用或为他人作业的农户。两户或多户联合购置、经营农业机械的，只作为一户统计。但在有关部门注册登记的，成立农机服务公司、作业队等的农机户统计为农机化作业服务组织。其中拥有农机原值20-50万元（含20万元）、50万元（含50万元）以上的专门统计。
农机化作业服务专业户：指用农业机械为农业生产提供作业服务的收入占全家收入60%以上的农户。

2．农机化中介服务组织：指为农机户、农机作业服务组织等提供组织、协调、信息、咨询、培训等服务的中间性组织，包括农机专业协会、农机服务经纪公司等。经纪人不做统计。

3．农机维修厂及维修点：指辖区内从事农机维修的维修厂、维修车间、维修门市部和主要从事农机维修的个体户。其中一级、二级、三级和专项维修点是指经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审核定级的农机维修厂（点）。已开展农机维修业务但尚未审定的维修厂（点）也应统计在内。 
4.农机经销机构：

农机经销企业：指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主要从事农业机械、零配件经销业务的商业企业。

农机经销点：指农机经销企业设立的农业机械经销门市部和经销点，以及个体工商户，包括农机大市场内的经销铺面。
5．拖拉机驾驶培训机构：指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拖拉机驾驶培训许可证》的拖拉机驾驶培训学校及培训班。

    6．乡村农机从业人员：指县以下（不含县）从事农机化管理、生产和经营服务的人员。个体中的农机人员，指该户中主要从事农机服务工作的人员。同时，表列单位外的乡村零散农机人员也应统计在内。

拖拉机驾驶从业人员：指从事拖拉机驾驶的人员。
联合收获机驾驶从业人员：指从事联合收获机驾驶的人员。

同时从事拖拉机和联合收获机驾驶的人员，应分别统计。

农机维修人员：指县以下农机化服务组织中从事农机维修工作的人员，包括维修厂（点）中的农机维修人员、其他农机化生产经营服务组织中主要从事农机维修的人员以及零散农机维修人员。

获得农机职业技能鉴定证书人员：指参加农机职业技能鉴定考试合格，并获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

农市（机年）3表  农业机械拥有量

    （一）统计范围
辖区内从事农林牧渔业生产的单位和农户及为其提供农机作业服务的单位、组织和个人实际拥有的农业机械。包括借出、租出、封存、在修和待修的机械。不包括已经报废的，以及专门用于森林工业、远洋捕捞的机械和借入、租入等不具有所有权的机械。一机多用、复式作业的机械，只能按其主要用途统计一次，不得重复统计。

（二）指标解释

    1．农业机械总动力：指全部农业机械动力的额定功率之和。农业机械是指用于农业生产及其产品初加工等相关农事活动的机械和设备。农机总动力按使用能源不同分为以下四部分：

    柴油发动机动力：指全部柴油发动机额定功率之和；

    汽油发动机动力：指全部汽油发动机额定功率之和；

    电动机动力：指全部电动机（含潜水电泵的电动机）额定功率之和；

    其他机械动力：指采用柴油、汽油、电力之外的其他能源，如水力、风力、煤炭、太阳能等动力机械功率之和。

2．拖拉机及配套机械：

（1）拖拉机：

大中型拖拉机：指发动机额定功率在14.7千瓦（含14.7千瓦即20马力）以上的拖拉机，有链轨式和轮式两种。其中14.7-18.4千瓦（含14.7千瓦即20马力）、18.4-36.7千瓦（含18.4千瓦即25马力）、36.7-58.8千瓦（含36.7千瓦即50马力）、58.8千瓦（即80马力）及以上的专门统计。

小型拖拉机：指发动机额定功率在2.2千瓦（含2.2千瓦）以上，小于14.7千瓦的拖拉机，包括小四轮与手扶式。
（2）拖拉机配套农具：指由拖拉机牵引或悬挂的田间移动作业机具，例如机引犁、旋耕机、机引耙、播种机等农具。

与大中型拖拉机配套使用的农具称大中型拖拉机配套农具；与小型拖拉机配套使用的农具称小型拖拉机配套农具。

3．种植业机械：

（1）耕整地机械：

耕整机：指自带发动机驱动，主要从事水田、旱田耕整作业（有的也可从事运输、加工等作业）的机械，包括微耕机、田园管理机。统计为耕整机的，不再统计为手扶拖拉机。耕整机、田园管理机与其配套机具一并按套统计，一台耕整机或田园管理机不论配套几台机具，均统计为一套。

深松机：指由拖拉机悬挂牵引，在不翻动土壤、不破坏地表植被的情况下，能够疏松土壤、打破犁底层的耕作机械。

（2）种植施肥机械：

播种机：包括条播机、穴播机、异型种子播种机、小粒种子播种机、根茎类种子播种机、撒播机、免耕播种机等。
免耕播种机：指不需要进行土壤耕翻，直接进行播种作业的播种机械。

精少量播种机：指由拖拉机悬挂牵引并按规定要求进行精少量播种的机械。

水稻直播机：指专门用于直接进行稻种田间播种作业的机械。

水稻插秧机：指自带动力驱动作业的水稻插秧机械。

水稻浅栽机：指自带动力驱动作业的水稻抛秧、摆秧的机械。

    化肥深施机、地膜覆盖机：分别指由拖拉机带动，进行深施化肥、铺盖地膜的机械。

    （3）农用排灌机械：

    排灌动力机械：指用于农用排灌作业的配套动力机械，包括柴油机和电动机。

农用水泵：指用于农业生产的各类水泵。与节水灌溉类机械配套的水泵不统计在内。

节水灌溉类机械：包括微灌、喷灌、滴灌、渗灌机械。计量单位为套，一台水泵不论配多少喷头，均作为一套统计。利用天然水流或水利工程落差的压力进行自流喷灌的自压喷灌系统，也应统计在内。

（4）田间管理机械：

机动喷雾（粉）机：指自带动力或与动力机械配套作业的喷雾（粉）机。包括机引式、担架式、背负式。

（5）收获机械：

    联合收获机：指能一次完成作物收获的切割（摘穗）、脱粒、分离、清选等其中多项工序的机械。联合收获机按用途分为稻麦联合收割机和玉米联合收获机。自走式联合收获机的功率是其发动机额定功率。

稻麦联合收割机：包括小麦联合收割机、水稻联合收割机、稻麦两用联合收割机。

玉米联合收获机：包括自走式玉米收获机、背负式玉米收获机、穗茎兼收玉米收获机等，不包括玉米青贮收获机。

割晒机：指一次仅能完成收割和禾秆铺放的机械，包括割捆机。该项统计仅指小麦、水稻和玉米的割晒机。

其他收获机械：指大豆、油菜籽、马铃薯、甜菜、花生、棉花、蔬菜、茶叶、青饲料、牧草等收获机械、秸秆粉碎还田机、秸秆捡拾打捆机以及玉米、大豆、油菜籽收获专用割台等。

青饲料收获机：指由动力机械驱动，专门用于青饲料或作物秸秆收获、粉碎，并制作青贮饲料的机械，包括玉米青贮收获机。

（6）收获后处理机械：

    机动脱粒机：指由动力机械驱动专门进行农作物脱粒的作业机械。

谷物烘干机：指专门用于干燥粮食或种子的机械。

种子加工机械：指脱芒（绒）机、种子分级机、种子包衣机、种子加工机组、种子丸粒化处理机等农业机械。

保鲜储藏设备：指农产品收获采摘后的保鲜储藏机械设备。

（7）设施农业设备：

水稻工厂化育秧设备：指从种子处理到起秧的整套设备，一条播种流水线统计为一套。

温室：指通过固定的棚架设施，对室内作物生长所需的温度、湿度和光照等进行控制的农业生产设施。包括连栋温室、日光温室、塑料大棚等。
设施总面积：指本年度塑料大棚、日光温室和连栋温室三种类型设施的总面积。
连栋温室：指温度、湿度、水肥等生长条件可控的现代化整体连栋温室。包括玻璃连栋温室、PC板连栋温室、塑料连栋温室。

日光温室：指前坡面以塑料膜为覆盖材料并配有活动保温被，其他三面为围护墙体的温室。

塑料大棚：指以塑料薄膜为全覆盖材料的拱形单体温室。

4．农产品初加工机械：

（1）农产品初加工动力机械：指主要用于为农产品初加工作业机械提供动力的机械（包括柴油机和电动机）。

（2）农产品初加工作业机械：指由动力机械驱动，对农产品进行初加工的机械。

粮食加工机械：指对水稻、小麦、玉米、豆类和薯类等粮食进行初加工的机械。

油料加工机械：指对花生、油菜籽、芝麻等油料进行初加工的机械。

棉花加工机械：指对采摘后的棉花进行清选、轧花、清花（籽）、脱绒、弹花等初加工的机械。

果蔬加工机械：指对水果进行分级、打蜡、切片切丝、榨汁等初加工的机械，以及对蔬菜和薯类等进行清洗、分级等初加工的机械。

茶叶加工机械：指对茶叶进行杀青、揉捻、炒（烘）干、筛选等初加工的机械。

5．畜牧养殖机械：

饲草料加工机械：指青贮切碎机、铡草机、揉丝机、压块机、饲料粉碎机、饲料混合机、颗粒饲料压制机、饲料膨化机等机械。

畜牧饲养机械：指孵化机、育雏保温伞、送料机、饮水器、清粪机（车）、消毒机、药浴机等机械。

畜产品采集加工机械：指挤奶机、剪羊毛机、储奶罐、药浴机、屠宰加工成套设备等机械。
6．渔业机械：指渔用机动船、增氧机、投饵机、网箱养殖设备、水体净化处理设备等机械。

7．林果业机械：指专门用于林业、果业生产的机械，主要包括挖坑机、果树修剪机、植树机、割灌机、除草机等。

8. 运输机械：

手扶变型运输机：指采用手扶拖拉机底盘，将扶手把改成方向盘，与车厢连在一起组成的拖拉机。

农用挂车：指拖拉机挂车。

9．农田基本建设机械：包括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平地机、开沟机等。

10．其他机械：

农用飞机：指在农业生产中用于播种、植保喷药等作业的飞机。

11．农业机械原值和净值：

农业机械原值：指以货币表现的农业机械拥有总量，是指购买和安装农业机械（设备）时所实际支付的金额，以及以后进行各项改造时所增加的价值的合计。具体按以下规定计算：（1）购入的机械，按照实际支付的买价、包装费、运杂费和安装成本等确定原值；（2）自行制造的机械，按照制造过程中实际发生的全部费用确定原值；（3）其他单位投资转入的机械，按评估确认或合同、协议约定的价格确定原值；（4）对原机械进行改造，按原有机械账面原价，加改造工程中所发生的净支出；（5）接受馈赠的机械，按照同类机械的市场价格，或根据所提供的有关原始凭证计价，接受设备时发生的有关费用应计入原值。

农业机械净值：指原值扣除累计折旧后的余额。
农市（机年）4表  农机化作业情况

    （一）统计范围

    在辖区内完成的表列农机化作业项目的情况，不论其隶属关系如何，均应统计。不包括人畜力及半机械化农具的作业量。

（二）指标解释

1．农机化作业总体情况：

（1）机耕面积：指当年使用拖拉机或其他动力机械耕作过的农作物面积，包括耕翻、旋耕、深松等，不包括在实施保护性耕作的耕地上的深松。年内一公顷耕地上种植两茬作物，且都进行了机械耕作，按二公顷统计，种植多茬作物的类推。但对同一茬作物，当年不论耕作几次仍按一公顷统计。

（2）机播面积：指当年使用农用动力机械驱动播种机、移栽机、水稻插秧机等播种、栽插各种作物的实际作业面积。

（3）机电灌溉面积：指在当年有效灌溉面积中，使用机灌和电灌的耕地面积（自然面积）。

（4）机械植保面积：指当年使用机动植保机械防治农作物病虫害的实际作业面积。在一公顷农作物上不论喷药几次，均按一公顷统计。但年内一公顷耕地上种植两茬作物，且都进行了机械植保，则按二公顷统计，种植多茬作物的类推。

（5）机收面积：指当年使用联合收获机和收割（割晒）机等机械实际收获各种农作物的面积。不论何种农作物，机械收获一公顷就统计为一公顷。

2．主要农作物农机化作业情况：
某种农作物的机耕面积、机播（插）面积、机收面积：按照上述机耕面积、机播面积、机收面积的口径统计。

水稻机播面积：指使用水稻直播机或其他播种机直接播种水稻的面积。
水稻机插面积：指使用水稻插秧机进行水稻插秧的作业面积。
水稻机浅栽面积：指用水稻浅栽机进行水稻抛秧、摆秧的作业面积。

3．单项农机化作业情况：

（1）机械深耕面积：指深度在25厘米（包括25厘米）以上的机耕作业面积。

（2）机械深松面积：指深度在25厘米（包括25厘米）以上的机松作业面积。

（3）机械化免耕播种面积：指不进行土壤耕翻，直接使用免耕播种机械进行耙茬播和原垅播的播种作业面积。
机械化免耕覆盖播种面积：指不进行土壤耕翻，直接将农作物秸秆粉碎铺撒在地表，并同时进行播种作业的面积。

（4）保护性耕作面积：指在地表有秸秆覆盖或留茬情况下，进行免（少）耕播种的耕地面积（自然面积）。年内在一公顷耕地上不论种植几茬作物，都实行免（少）耕播种的才统计为保护性耕作面积。

（5）精少量播种面积：指当年按照精少量播种对播种量的要求，使用精少量播种机械进行播种作业的面积。

（6）机械深施化肥面积：指当年使用化肥深施机械，按照规定要求的深度，对农作物深施化肥的作业面积，不包括人畜力半机械化作业面积。

（7）机械铺膜面积：指当年使用地膜覆盖机为农作物铺塑料薄膜的面积。年内在一公顷耕地上种植两茬农作物，并且铺盖两次塑料薄膜，则统计为机械铺膜二公顷。

（8）农田机械节水灌溉面积：指在农田作物播种及田间管理环节，利用管道喷、滴、渗灌及用拖拉机节水箱和喷、滴、灌设备进行节水灌溉的面积。在一公顷农作物上不论灌溉几次，均按一公顷统计。但年内一公顷耕地上种植两茬作物，且都进行了机械节水灌溉，则按二公顷统计，种植多茬作物的类推。不包括防渗渠道的灌溉面积。

（9）机械播种牧草面积：指当年使用牧草播种机播种牧草的作业面积。

（10）机械收获牧草数量：指当年使用牧草收获机收获牧草的数量。
（11）机械化秸秆还田面积：指当年使用秸秆粉碎还田机或其他秸秆切碎机械将农作物秸秆粉碎或整株机械深埋直接还田的作业面积。

（12）秸秆捡拾打捆面积：指当年使用秸秆捡拾打捆机进行秸秆捡拾打捆作业的面积。
（13）机械化青贮秸秆数量：指把农作物秸秆通过机械粉碎后氨化调质贮存的数量，以机械化青贮秸秆青贮前的重量计算。
（14）农机运输作业量：指当年使用各种农业运输机械进行田间运输、公路运输、水路运输的总吨·公里数。
农业运输作业量：指当年使用各种农业运输机械拉运农产品、农业生产资料和人畜饮水等的总吨·公里数。
（15）农田基本建设作业量：指当年使用挖掘机、推土机、装载机、平地机等进行挖掘、装载、平地、清淤等农田基本建设作业的总立方米数。
（16）农用飞机作业面积：指当年使用农用飞机进行播种、植保等作业的面积。

 (17) 农机专业合作社作业服务面积：指合作社当年实际完成的田间作业面积，包括机耕、机播（插）、机械植保、机收、机电灌溉面积等。
（18）农机跨区作业面积：指外来农业机械在本县完成的作业面积。跨区指跨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包括跨区机耕面积、跨区机播面积和跨区机收面积等。
4．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作业情况：
（1）实际脱出农产品总量：本年度实际进行脱出处理的各种农产品数量之和。（单位：吨）
机械脱出农产品数量：本年度使用机械对粮油作物脱粒脱壳、蔬菜外观整理、水果去皮去核、畜禽屠宰剃毛放血、水产品脱壳采肉处理、机收棉花的除杂、糖料作物剥叶切樱、茶叶杀青处理的各种农产品原料数量之和。
机械脱粒粮食数量：指当年使用联合收获机、脱粒机、打稻机以及拖拉机或其他动力机械碾压（打场）等脱粒粮食的数量。
（2）实际清选农产品总量：本年度实际进行清选处理的各种农产品数量之和。
机械清选农产品数量：本年度使用机械进行粮食清选分级、油料作物清选分级、蔬菜清选分级、水果清选分级、肉类禽类胴体分割加工、蛋类清选分级、奶类过滤杀菌、水产品清洗分级、茶叶揉捻、食用菌请选分级处理的各种农产品原料数量之和。
（3）实际保质农产品总量：本年度实际进行保质处理的各种农产品数量之和。
机械保质农产品数量：本年度使用机械对粮食、油料、蔬菜、水果、肉、蛋、奶、水产品及特色农产品等进行干燥、储藏、保鲜等加工的相应原料之和。（单位：吨）
机械烘干粮食数量：指当年使用谷物烘干机和有热源装置的设备进行粮食干燥处理的粮食数量。不包括粮食收购部门的粮食烘干数量。

（4）机械初加工农产品数量：指当年使用各种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加工农产品的实际重量。不论加工何种农产品，均按加工前原料重量计算。
5．畜牧业机械化作业情况：
（1）收获的饲草秸秆总量：指当年所收获的牧草等饲草和秸秆的总重量
机械收获饲草秸秆量：指当年使用农业机械收割的牧草等饲草和秸秆的重量。
（2）饲草料加工总量：指为满足当年各类畜禽饲养所须加工（指切割、粉碎、搅拌等）的饲草料实际重量。不包括直接投喂而无须加工的饲草料。不论加工何种物料，均按加工前原料重量计算。
机械化饲草料加工数量：指当年使用各种饲草料加工机械加工物料的实际重量，包括饲料、饲草、农作物秸秆和青贮饲料的机械加工总量。不论加工何种物料，均按加工前原料重量计算。
（3）畜禽总数（折算为羊单位）：指当年饲养的畜禽折算为羊单位后的数量之和

机械饲喂的畜禽数量（折算为羊单位）：指当年由送料机、传输带等机械设备完成饲料投喂的畜禽数量，通过羊单位的折算后加总。计算方法参照“畜禽总数”。

机械清粪的畜禽数量（折算为羊单位）：指当年采用刮粪机（板）、水泵冲粪，并使用固液分离、沼气或其他方式完成粪便清理、处理的畜禽数量，通过羊单位的折算后加总。计算方法参照“畜禽总数”。

（4）环控畜禽总数（折算为羊单位）：指当年饲养的对圈舍有温度要求并且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达到温度控制的畜禽总数，通过羊单位的折算后加总。

机械环控的畜禽数量（折算为羊单位）：指当年舍内饲养的可通过一定的方法达到温度控制的畜禽总数，通过羊单位的折算后加总。

（5）产奶家畜数量（折算为羊单位）：指当年饲养的用于产奶并处于泌乳阶段的家畜数量，通过羊单位的折算后加总。产奶家畜包括：①奶牛：指以产奶为主要用途的纯种奶牛和改良种奶牛，包括荷斯坦牛、三河牛、西门塔尔牛等；②以产奶为主要用途的黄牛，包括秦川牛、南阳牛、鲁西牛等；③以产奶为主要用途的水牛；④以产奶为主要用途的牦牛；⑤奶山羊：指以产奶为主要用途的山羊，如崂山奶山羊、关中奶山羊、莎能羊等；⑥其他家畜：指除牛羊以外，以产奶为主要用途的其他家畜种类，如产奶的马、骆驼等。

机械挤奶的家畜数量（折算为羊单位）：指当年完成挤奶的家畜中，由挤奶机械完成挤奶的家畜数量，通过羊单位的折算后加总。
（6）产毛畜禽数量（折算为羊单位）：指当年饲养的用于产毛并完成剪毛的畜禽数量，通过羊单位的折算后加总。产毛畜禽包括：①毛羊：指以产毛为主要用途的羊，包括细毛羊、半细毛羊等；②毛兔：指以产毛为主要用途的兔，如长毛兔等；③其他畜禽：指除毛羊、毛兔以外，以产毛为主要用途的其他的畜禽种类。
机械剪毛的畜禽数量（折算为羊单位）：指当年完成剪毛的畜禽中，由机械完成剪毛的畜禽数量，通过羊单位的折算后加总。
（7）蛋禽数量（折算为羊单位）：指当年饲养的蛋禽数量，通过羊单位的折算后加总。蛋禽包括蛋鸡和蛋鸭。
机械捡蛋的蛋禽数量（折算为羊单位）：指当年饲养的用机械捡蛋的蛋禽数量，通过羊单位的折算后加总。
6. 林果业机械化作业情况：

（1）林果业（果茶桑）种植面积：指本年度果园面积、茶园面积、桑园面积之和。
机械中耕面积：本年度使用机械对果、茶、桑等进行中耕（除草）的作业面积。
机械施肥面积：本年度使用机械对果、茶、桑等进行施肥的作业面积。
机械植保面积：本年度使用动力植保机械（采用生物、物理方式视同使用机械）进行防治和消灭果、茶、桑等的病、虫、鼠、杂草等的面积。
机械修剪面积：本年度使用动力修剪机械或装置对果、茶、桑等进行修剪作业的面积。
（2）林果业（果茶桑）采收产量：本年度果、茶、桑等的产量。
机械采收产量：本年度使用动力采收机械装置进行采收作业的果、茶、桑等的产量。
机械田间转运产量：本年度使用“轨道运输”、“索道运输”或其它机动运输工具将果、茶、桑等从园内运到园外的产品重量（若道路通至园边，将采收的果、茶、桑等产品转运到园外时，使人工背运的距离小于100米，视为机械化作业）。
7. 设施农业机械化作业情况：
（1）设施耕整地机械化面积：指本年度内使用耕整地机械作业的设施面积。
（2）设施种植机械化面积：指本年度内使用播种机或移栽机作业的设施面积。

（3）设施采运机械化面积：指本年度内使用采摘和室内运输机械作业的设施面
（4）设施灌溉施肥机械化面积：指本年度内使用灌溉和施肥机械作业的设施面积。
（5）设施环境调控机械化面积：指本年度内使用环境调控机械作业的设施面积。
8．免耕播种面积：包括机械化免耕播种面积和当年按照农艺要求不需要机耕的播种面积。按照农艺要求不需要机耕的播种面积，指按照农艺要求实行套种、抛秧等，不需要进行机耕的播种面积。
农市（机年）5表  农机化管理服务与经营效益情况
    （一）统计范围

辖区内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所属及其归口管理的从事农机教育培训、维修、鉴定以及安全监理的单位和组织；农机化投入情况；农机化经营效益情况。
（二）指标解释

1．培训农机人员：指农机化教育培训机构按照有关规定要求进行培训，当年结业的农机人员总数，包括新训农机人员、复训农机人员以及委托大中专院校代培的农机技术人员，但是不包括农机化大、中专按国家统一招生计划招收的毕业生。培训农机管理人员指培训各级农机部门中的公务员、事业人员，包括行政管理和专业技术干部；培训农机技术人员指培训农机化技术推广和应用的一般工作人员和农机维修人员等；培训农机监理人员包括培训农机监理执法人员和管理人员；培训农机操作人员包括培训拖拉机等农业机械驾驶或操作人员。

2．农机维修：指农机维修厂和维修点当年维修拖拉机、联合收获机、水稻插秧机、运输机械及其他农机具的数量，包括机械加工维修和换件维修。一台机械维修一次统计为一台次，维修二次统计为二台次。
3．推广鉴定证书当年发证数量：指各级农机鉴定机构当年依法开展农机推广鉴定并已经核发推广鉴定证书的数量。
4．农机监理装备：

监理车辆：指农机监理机构开展农机监理工作的专用车辆。

安全检测设备：指拖拉机、联合收获机等农业机械安全技术检验检测设备。包括固定式和移动式。
5．农机化投入情况：

一般行政事业支出：指用于人员、机构等行政办公费用。

基本建设：指用于农机基本建设的资金。
科研：指用于农机化技术、机具研究开发等的资金。

推广培训：指用于农机化技术推广、示范演示及人员培训等的资金。

农业机械购置：指除基本建设、科研、推广培训等项目之外用于购置农业机械的资金。
其他：除用于一般行政事业支出、基本建设、科研、推广培训、农业机械购置之外的资金。
6．经营效益情况：

总收入：指各类从事农机化生产经营服务的单位当年的全部生产经营服务收入和个体户经营农机化服务的收入。但不包括属于借贷、暂存性质和国家或集体投入的各项资金。
成本与费用：指当年开展农机化生产经营服务活动实际支出并应当由当年负担的费用，包括生产费、管理费和其他费用。
利润总额：指总收入减去费用总支出后的差额。若差额是负数，即表示农机经营亏损，反之即为盈利。
农市（机年）6表  农业生产燃油消耗情况
（一）统计范围

指辖区内农机化生产经营服务单位、组织及农机户开展农机化作业的燃油消耗。不统计渔业燃油消耗。
（二）指标解释

1．农业生产燃油消耗：指从事农业生产的各种农业机械消耗燃油的总量。

用于农机抗灾救灾：指农业机械在抗灾救灾中，抗旱排涝、拉运土石方、运送救灾物资、改种补种等消耗燃油的数量。

2．农田作业：指除农田排灌作业以外的田间和场上机械作业消耗燃油的数量。包括机耕、机播、机收、植保、田间管理、秸秆还田等。复式作业按其中一项计算。

（1）机耕：指使用拖拉机或其它耕作机械作业消耗燃油的数量。机耕包括耕、整地（含中耕），按作业次数累计计算。

（2）机播：指使用农业机械直接播种（含插秧）消耗燃油的数量。

（3）机收：指使用联合收获机、收割（割晒）机等消耗燃油的数量，包括机动脱粒机消耗燃油的数量。

（4）植保：指使用植保机械防治病虫害消耗燃油的数量。

（5）其它：指机械化秸秆还田、地膜收集、打捆等作业消耗燃油的数量。

3．农田排灌：指农机排灌消耗燃油的数量。

4．农田基本建设：指农业机械投入各种农田基本建设消耗燃油的数量。包括土地平整、梯田建设、小型水利工程和机耕道建设等。

5．畜牧业生产：指畜牧业生产过程中消耗燃油的数量。包括牧草收获、搂草、打捆、粉碎、挤奶、剪羊毛等。

6．农产品初加工：指农产品初加工消耗燃油的数量。

7．农业运输：指使用拖拉机、农用运输机械拉运农产品、农业生产资料和人畜饮水等消耗燃油的数量。

8．其它：包括设施农业中温室大棚机械、果园作业机械作业消耗燃油的数量等。

农市（机季预）1表  主要农业机械拥有量情况（季度预测报）

统计范围和指标解释同农市（机年）3表。

农市（机季）1表  农业机械及驾驶（操作）人员登记情况
（一）统计范围
在农机安全监理机构注册登记的农业机械及驾驶（操作）人员情况。
（二）指标解释

1．农业机械：指用于农业生产及其产品初加工等相关农事活动的机械和设备。本表主要统计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其它实行登记管理的农业机械。

2．农业机械驾驶（操作）人：指持有正式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其它农业机械驾驶（操作）证照的驾驶人。本表主要统计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驾驶人和其它实行驾驶（操作）许可的农业机械驾驶（操作）人。

3．大中型拖拉机：指发动机额定功率在14.7千瓦（即20马力）及以上的拖拉机。对应驾驶证准驾机型代号为“G”。

4．小型方向盘式拖拉机：指发动机额定功率在2.2千瓦以上，小于14.7千瓦的方向盘式拖拉机（包括手扶变型运输机：指发动机标定功率不大于 14.7 kW，采用手扶拖拉机底盘，将扶手把改成方向盘，与挂车连在一起组成的折腰转向式运输机组）。对应驾驶证准驾机型代号为“H”。

5．手扶式拖拉机：指发动机额定功率在2.2千瓦以上，小于14.7千瓦的手把式拖拉机。对应驾驶证准驾机型代号为“K”。

6．方向盘自走式联合收割机：指驾驶操作是方向盘式的收割机。对应驾驶证准驾机型代号为“R”。

7．操纵杆自走式联合收割机：指驾驶操作是操纵杆式的收割机。对应驾驶证准驾机型代号为“S”。

8．悬挂式联合收割机：指自身不带动力，需背负在拖拉机上的联合收割机。悬挂式联合收割机不实行登记管理。对应驾驶证准驾机型代号为“T”。 

9．其它农业机械：除上述3-8项所指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之外，按照地方法规和标准实行登记管理的其它农业机械，如水泵、铡草机、脱粒机等。

10．累计在册：指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农业机械所有人或申请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农业机械驾驶（操作）证的人向住所地的农机监理机构申请注册登记过的有效牌证数量。即从本辖区监管农业机械之日起至本季度统计截止日期内实行登记管理的农业机械及驾驶（操作）人的有效数量。

11．注册登记：包括注册登记、变更登记中迁入登记及转移登记中转入登记的农业机械，不包括抵押登记、注销登记及其他变更登记、转移登记的农业机械。

12．注销农业机械：包括注销登记、变更登记中迁出本辖区的及转移登记中转出登记的农业机械，不包括注册登记、抵押登记及其他变更登记、转移登记的农业机械。

13．注销农业机械驾驶证：包括注销农业机械驾驶（操作）证的和农业机械驾驶（操作）人户籍迁出驾驶证核发地农机监理机构管辖区而换证的人数。

14．到期换证：指拖拉机及联合收割机驾驶证满有效期的换证审验。

15．考试人数：指参加申领驾驶证所有考试科目的人数。

16.本表及解释中所称的“以上”包括本数，所称的“以下”不包括本数。
农市（机月）1表  农业机械事故情况
（一）统计范围

按照《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规定，由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处理和调查核实，辖区内发生在上一个自然月的农业机械事故，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处理的农机道路交通事故作为补充资料填报。

（二）指标解释

1．农业机械事故：指农业机械在作业、转移和停放时，因过错或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故。

2．事故按等级分类：

（1）一般农机事故：指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受伤，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2）较大农机事故：指造成3人以上10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上50人以下受伤，或者1000万元以上5000万元以下的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3）重大农机事故：指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者50人以上100人以下受伤，或者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4）特别重大农机事故：指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者100人以上受伤，或者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3．事故按农业机械类型分类：

（1）大中型拖拉机：指发动机额定功率为14.7千瓦以上的拖拉机发生的事故。 

（2）小型方向盘式拖拉机：指发动机额定功率为14.7千瓦以下的方向盘式拖拉机（包括手扶变型运输机：指发动机标定功率不大于 14.7 kW，采用手扶拖拉机底盘，将扶手把改成方向盘，与挂车连在一起组成的折腰转向式运输机组）发生的事故。

（3）手扶式拖拉机：指手扶式拖拉机发生的事故。

（4）联合收割机：指各类自走式联合收割机发生的事故。

（5）其它农业机械：指除上述农业机械之外的其他农业机械发生的事故。

4．事故按原因分类：

（1）无证驾驶：指农业机械驾驶人没有领取驾驶证而驾驶农业机械，或持有已经失效的驾驶证驾驶农业机械及驾驶与驾驶证准驾机型不相符合的农业机械造成事故的。

（2）酒后驾驶：指饮酒、醉酒后驾驶农业机械造成事故的。

（3）违法载人：指农业机械驾驶操作人违反交通法规和农机安全法规载人造成事故的。

（4）操作失误：指由于疏忽、判断错误及措施不当造成事故的。

（5）无牌行驶：指农业机械没有领取农机安全监理机构核发的号牌和行驶证或号牌、行驶证已经失效造成事故的。

（6）未年检：指超过道路交通法规和农机安全法规规定的速度驾驶农业机械或超过农业机械设计规定的载质量（牵引力）搭载物体造成事故的。

（7）超速超载：指农业机械未按规定参加年度检验造成事故的。

（8）机件失灵、设施不全：指农业机械的机件磨损、断裂、调整不当,导致机件失去原有的功效等原因造成事故的。

（9）其它：指除上述原因外其它原因造成事故的。

5．事故按相关因素分类：

（1）驾龄：指从领取驾驶证的当年起，驾驶人取得驾驶资格的年限。

驾龄3年以下：指驾龄不满3年驾驶农业机械发生事故的。

驾龄3年以上：指驾龄在3年以上驾驶农业机械发生事故的。

（2）时段：

8：00-20：00：指从8：00至20：00之间发生农机事故的。

20：00-8：00：指从20：00至8：00之间发生农机事故的。

（3）天气：

晴天：指在晴天发生农机事故的。

雨雪雾天：指在雨天、雪天和雾天发生农机事故的。

6．直接经济损失：指农机事故现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包括农业机械和有关物资的损失，以及牲畜伤亡的折价费等。

7．累计：指当年1月1日至统计之月月末发生的农机事故各项指标的数字之和。

8．本表及解释中所称的“以上”包括本数，所称“以下”不包括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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